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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为适应农业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农村必定要走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壮大集体经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出若干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在新时代发展壮大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夯

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实现共同富裕所具有深远意义。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onsolida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in China’s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areas must take the road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e econom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profoundly reveal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is essential for consolida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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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新论述，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理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和社会

主义农业现代化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的科
学内涵

是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

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1]”农村要想获

得长远的发展，需要加强农村集体的组织协作，整合农村资

源利用率，逐步加强合作，引导农村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途

径，逐步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劲的

增长动能，促进农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农民，不断推动农村

实现共同富裕。

是遵循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强调家庭而忽视

集体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止步

不前，这种过度依赖单个家庭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很难与当

前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三权分置”制度的改革，

巧妙地处理了村集体、获得承包权力的村民和负责土地经营

的农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大化保障了三者的自身利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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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这种制度的完善适应了

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求，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保障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需

要。关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思想正是以广大农民群众

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着眼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不断

推动集体经济向前发展，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丰

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务必要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在发展集体经

济过程中的积极性，同时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维护好农

民群众利益的相关利益。

3 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的实
践意蕴

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了实现集体经济长足发展，

需要制定科学有效集体资产管理制度，这就要求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对村内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统筹

安排管理。要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众多“归属地”

不明确的农民群体的相关利益，保障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的相关权益不受侵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可以保留其

村组织社员身份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注充分保障

“外嫁女”等特殊身份的群众在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

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各项权益。

构建立体式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多种经营模式，通过土地股份合作、有偿租赁、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共享化范等方式，加强集体

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提升生产率。要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

模式，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为

载体，推动农村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载体。

加强党对集体经济的领导。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集体经

济发展的指挥者，要做好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及管理工作，同

时，干部自身也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既要做到引领监督，

也要给后者充分的发展空间，防止削弱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

性。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中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

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扎

实推动农村共同富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巩固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

造就新型农民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2]，农村集体经济要想获得发展，离

不开人才的支撑，需要不断培育新型农民，打造一支有高素

质的农村实用性人才，以合作社为主要平台，引进符合各类

合作社发展要求的技术性和实用型人才，鼓励农村实用性工

作人员不断学习，优化农村人才体制机制，改进人才管理办

法，完善农村引进人才各方面保障措施。

4 关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的指导 
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是继邓小

平所提出的“第二次飞跃”思想后的重大理论发展，丰富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理论，深刻阐释了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的科学内涵，是对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理论的重要补充。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牢固树立问题意识，不断推动解决

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不解决问题、不破

解难题，党和人民事业就难以发展。[3]”壮大集体经济正是

当下农村需要重点关注发展之处，习总书记关于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重要论述正是针对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提出的，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习总书记关于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的相关论述为有效解决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

临的一些问题提供思路。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直面集体

经济发展现状，在其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解决集体经济

发展的新思想、新路径，突出解决集体经济所有制改革中面

临的问题，倡导农村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通过股份合作等多

种方式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带动集体经济发展，推进集体

土地入市流转等工作程序常态化、规范化。全面认识习总书

记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对于新历史时代引

领农村集体经济科学合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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